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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鑫

前段时间，歌手孙楠为
了让正在义务教育学龄阶段
的女儿上华夏学宫的国学
班，专门从北京搬到徐州，估
计以后他不敢再这样做了。

近日教育部发文，要求
各地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
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

“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
育的非法办学行为。教育部
还表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少
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
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一句是针对“国学班”
的举办者，第二句则是针对
像孙楠这样的家长或监护
人。

“非法办学”，这是教育
部对替代义务教育的“国学
教育”作出的明确表态。今
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相关
学校进行审核和监管时，想
必也有了依据。毫无疑问，
这是对“国学教育”野蛮发展
现状的纠偏。

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
阅读经典文本，以此开阔眼
界、启发心智，原本并非坏
事。但从这些年媒体曝光的
案例来看，所谓“国学教育”

俨然成了一口筐，但凡跟传
统沾点边，甚至打着传统的
旗号而开展的应试培训，都
被冠以“国学教育”——其实
既谈不上国学，也无关教育。

孙楠女儿就读的华夏学
宫“国学班”，宣扬“女德是社
会良药”；江西豫章书院、山
东博雅教育学校、陕西“善和
传统文化”基地，以惩戒、严
管的名义进行驯服教育和虐

待体罚——这些方式与现代
教育精神相距甚远，也无法
把孩子培养成符合现代社会
发展的人。

在这些“伪国学”学校
里，难以学到真才实学，更无
法培养科学精神和独立人
格。一些所谓的“大师”嘴上
唱的高调，却拯救不了学员
的灵魂；数着高昂的学费，也
许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更令人不平的是最近披
露的一个案例。吉林四平玉
琨国学实验学校，号称“用国
学教育净化学生的心灵，用
中医教育保障学生的身体健
康”。当一名学童在校生病
时，为其服用校医务室自制
中药粉。孩子去世后，法人
代表责怪孩子父母“你们家
杀业太重，应该忏悔”。这哪
是什么“国学教育”，不过是
在贩卖糟粕罢了。

孩子在义务教育学龄阶
段，世界观、价值观还未完全
成型，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
求学选择也受制于父母。因
此，一些父母将孩子送到“私

塾”，剥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让孩子接受有悖于
社会常识、成长规律的不当
引导，甚至身心受到伤害，他
们理应承担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部
关于“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
表态，足具威慑力，是对一些

“糊涂父母”的呵止。除此之
外，也要注重对家长的引导，
要让家长们意识到，送孩子
到“国学班”“读经班”，并以
此替代义务教育，不仅花了
冤枉钱，变成试验品，最后还
将成为牺牲品，进而让他们
不敢也不愿去拿孩子的成长
做赌注。

“国学班”不能代替义务教育，家长该醒了

□张丰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英
国剑桥大学“招生新政”：剑
桥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3月 24日，剑桥大学校
长斯蒂芬·图普（中文名杜
思齐）在北大演讲称：“高考
成绩不是剑桥大学入学申
请中唯一的参考指标。在
剑桥的入学申请系统中，还
有很多其他的指标。”“我们
之所以要接受高考的结果，
是因为我们希望用尽可能
多的信息来衡量剑桥大学
的申请者。”

杜思齐校长是回应“是
否与中国大学争夺优质生
源”这个问题时作上述表示
的。估计杜校长被问这个
问题时也是一头雾水，因为
剑桥并没有什么“新政”出
来——所谓“剑桥大学承认
中国高考成绩”，虽是事实，
却是几年前的“老政策”；剑
桥没有因为该政策就扩大
在中国的招生规模，也没有
改变“招生办法”。

这个旧闻被重新热炒，
推手到底是哪些媒体，需要
考究。哈佛、剑桥等名校的
校长先后访华参加学术活
动，引起家长和媒体的广泛
关注，继而产生一种“世界
名校正在和中国高校抢生
源”的幻觉。于是，在演讲
的提问阶段，“您如何看待
抢生源”就成了一个自然的
问题。

舆论的误解，就是把
“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和“在
中国扩大招生”混为一谈
了。许多人缺乏对剑桥大学
招生系统的理解，把剑桥的
招生想象成中国的高考招
生，以为中国高考成绩可以
等同于雅思。实际上，剑桥
的招生要看很多指标，中国

高考成绩不算是重要指标，
而且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
要求，还会组织自己的面
试。

然而，中国舆论却解读
出“只要在各省排位在0.1%
就可以报考”的意思。这种

“虚构”的背后，其实并不是
对“抢生源”的担忧，恰恰相
反，人们是在渴望剑桥加入
抢生源的队伍。

前些年，随着自主招生
改革进行，香港几所大学加
入到内地高考的抢生源大
战。过去每个省的状元，大
多只能在北大、清华、复旦
这 样 的 内 地 名 校 之 间 选
择。如今又多了香港的几
所大学。对有些父母来说，
如何把孩子推向一个更高
的竞争平台，成为一个急切
又焦虑的问题。

中国大城市的中等收
入以上阶层，卖掉一套房
子，就能解决“半奖”甚至

“自费”的问题，这让中国最
优秀的青年得以在全球范
围内展开竞争。不管对中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对
整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这
种留学潮其实有着很好的
促进作用。

在这样广泛的需求中，
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
绩”，就会成为一条颇具爆
炸性的新闻。

因此，“新政”是误传的，
心情是真切的。在以往很多
家长心中，上清华、北大，是
孩子借由高考去高校深造的
天花板，而如果这道天花板
还能再抬高一截——有更多
世界顶级学校加入进来，这
自然正中下怀。

只不过，现实依旧会有
些“骨感”——上剑桥除了
看高考成绩，还有很多条条
框框，而这并不容易达到。

“剑桥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如何被一些国人误读

以“国学班”替代义务教育，不惜拿孩子做试
验品和牺牲品——“糊涂父母”该为此担责。

”

□刘远举

武大赏樱风波仍在发
酵，事情起因陷入罗生门，
各方说法不一。

据报道，涉事男青年的
说法是，他因穿着唐装吴
服，被保安认为和服，结果，
保安执行校规，觉得和服不
适合进入，因此阻拦。

武汉大学发布回应称，
与保安发生冲突的两名游
客，其中一个没预约却欲硬
闯，且言语挑衅，随后发生
肢体冲突。

虽然回应全文事实上
否认了“疑似和服”不能进
的说法，但文末却说“希望
公众遵守学校赏樱预约规
定，在校期间举止文明，服
饰得体，共同维护良好育人
环境”，隐隐约约透露出那
么几分意思。

其实，是否有预约，是
否因为言语挑衅发生冲突，
都是细枝末节，公众真正关
心的是，到底能不能穿和服
赏樱，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
道理。我个人觉得，问题可
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在当下的中国
“民间外交”氛围中，由于一
些民众的观念跟不上时代

变化的大潮，所以，和服禁
忌甚至狭隘的民族情绪，仍
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尊重这种禁忌，会导
致潜在的冲突，甚至在校园
里伤及人身安全——毕竟
有因买日本车而被砸到瘫
痪的前车之鉴。如此，武汉
大学限制穿和服者进入，未
必是出于校方的价值观立
场，而是为了避免游客间的
冲突，出现各种安全问题。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还有第二个
层次，那就是这种禁忌虽然
是客观的，却未必是合理
的，更不意味着这种禁忌是
一种普遍的、必须遵守的规
定。从法律上来说，并无强
制规定，穿不穿和服是个体
自由，这无需多言。

实际上，这种禁忌只存
在于特定场合下、特殊情况
下。比如，在当年西安反日

游行时，开日本车就是一种
禁忌。

但是，这种禁忌只是特
殊场景下少数国人积聚起
来 对 另 一 部 分 国 人 的 强
制。与此同时，在更多的地
方，在北上广深的大城市
中，不管是肯德基，还是日
本料理，更多的国人并不受
这种禁忌的影响。那么，能
说这种禁忌是一种必须遵
守的规范吗？

就武大的樱花来说，虽
然与日本有渊源，但如今既
然扎根在那里，赏樱也变成
了旅游观景，大家在樱花树
下拍照摄影，而不是庄严肃
穆、苦大仇深，足见在社会
各方心中，樱花已然脱敏。

另一方面，和服也并非
是一个普遍的禁忌，中国游
客到日本穿和服，或者穿和
服拍照，从来都不是普遍的
禁忌。

和服没事、赏樱没事，
偏偏穿和服赏樱，就是 1+1
大于2，甚至性质都变了，自
然无从谈起。

这就进入到第三个层次：
面对这种并不正确的民间禁
忌，武汉大学该做些什么。

作为保安和部分游客
来说，面对和服赏樱，未必
会来得及细细思考禁忌本
身的合理性，或延展至对外
交往，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形
成的条件反射。这种条件
反射形成的民间外交禁忌，
已经落后于时代所需。

大学本有开启民智的责
任，武汉大学作为中日友好
樱花的场地，就不应该仅仅
避免矛盾，甚至矛盾暴露出
来后，在回应中还一味回避。

鉴于此，武汉大学不妨
多做些建设性的工作，帮助
公众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
历史与现实问题，恢复自身
的主体性——这些建设性
工作涵盖面很广，如立招牌
对“唐装吴服”“和服”的渊
源加以科普，提醒公众对此
多加包容，也为因穿和服引
发的冲突提供协调和公平
处理渠道等。若能如此，也
能更好地体现大学风骨。

（相关报道见A10版）

“和服赏樱”：与其回避，不如“脱敏”

一味回避矛盾，只能让“和服赏樱”更加敏
感。鉴于此，武大不妨多做些建设性工作，帮助
公众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
样也能更好地体现大学风骨。

”

剑桥的招生要看很多指标，中国高考成绩不算
是重要指标，而且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要求，还会
组织自己的面试。另外，所谓“剑桥大学承认中国
高考成绩”，虽是事实，却是几年前的“老政策”。

”

随着“个人所得税”
APP 上线运行，“被法
人”“被高管”等各种身
份冒用行为频现。为证
明“我不是我”，受害人
不仅花费大量时间，还
常常被“踢皮球”。

新华社发

“背黑锅”


